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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各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

验收工作进展情况的通报

（2020年第5期）

县属各有关部门：
通过2020年11月2日调度，各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及县级自查自验（10月下旬新增完成整改7项，新增完成验收10项），7项问题尚未完成市级验收（分别是县自然资源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林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牵头负责的反馈意见问题），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验收的情况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涉及我县整改问题共17项，16项问题已完成市级验收，1项问题完成整改尚未完成市级验收（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的问题“玉溪市矿山总数、市矿产资源规划目标数、为控制矿产资源过度开发无序开发”）。
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验收的情况

2017省级环保督察涉及我县整改问题共17项，17项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及县级自查自验，11项问题完成市级验收，6项问题尚未完成市级验收（分别是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林草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交通运输局、县财政局牵头负责的反馈意见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问题整改验收的情况

2018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问题涉及我县整改问题共4项，4项问题均完成整改验收。
省级环保督察期间3件转办投诉件整改验收的情况

省级环保督察期间涉及我县的转办投诉件共3件，3件转办件均完成整改验收。

二、存在问题
针对市级验收缓慢问题，县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印发三次督促提醒函，提醒完成自查自验牵头单位加强与市直牵头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市级验收进程，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市级验收。但从调度的情况看，存在部分县属牵头单位不够重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整改验收工作亲自研究部署、亲自督促落实、亲自协调对接的力度不够，在与市直牵头部门协调对接、调动配合部门积极性、开展集中研究等部分未充分发挥牵头作用，验收工作推进缓慢。

三、工作建议
各牵头单位针对未完成市级验收的问题，加强与市级的沟通汇报，县环保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未按规定时间完成各级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验收情况上报县委、县政府，并将持续加强对涉及各反馈意见问题验收工作的跟踪问效，每周开展调度检查，每周一提醒每周一督促每周一通报，继续做好统筹协调、督查督办，全力推进各级环保督察问题完成整改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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